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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，例如翻譯、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，這其實
等於承認：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
版權政策，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。《條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
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
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
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
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，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
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,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
受。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“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”,但這一詞未有定義, 
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,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?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?文件
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”豁免”一詞包裝內容,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
覺。但戲仿定義,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。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
制一樣事物,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,似乎是別有用心,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
素去隨意定義,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”某一方”的表達自由。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
鬧劇, 高官僭建,囤地,警方發表黑影論,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
事件,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,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。


